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bookmark: OLE_LINK314][bookmark: OLE_LINK315]为了鼓励研究生学习学业的积极性，从2014年开始推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5〕8号）、《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2020〕2号）、《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2025年修订）》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一、参评范围与对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人事档案不转入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及延期毕业硕士研究生除外。
二、评奖时限与等次
（一）一年级硕士研究生不设等次。
（二）根据研究生三年学制，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每位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根据上一学年学业情况共可以参加两次评定。
（三）根据《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2025年修订）》规定：2025级新生学业奖学金评定不设等次，按照每生8000元标准资助，无需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老生（全日制非定向）采取申报制，2025年学业奖学金分为一等奖学金10000元、二等奖学金8000元、三等奖学金6000元，学制内高年级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各院系得奖名额分别按照各院系符合申报条件硕士研究生总人数*的10%、25%和35%。硕士国家奖学金候选人不在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学生范围内。
（四）所有获奖材料和发表论文情况须为2024-2025学年期间未参评过学业奖学金的材料，且必须署名“上海戏剧学院硕士”身份。
三、评定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无违纪违法记录；
（三）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各门课程学习成绩优秀；
（四）热爱集体，品德优良，积极参加各类研究生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五）规定学年内评选一等奖的硕士研究生每门课成绩均须达到80分（含）以上，评定二、三、等奖的硕士研究生每门课成绩均须达到75分（含）以上。
（六）申请时必须已经按学校规定完成缴费义务且正常注册并取得学籍； 
（七）研究生在参评学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原则上不具备本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定资格： 
1.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3.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 
4.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评审委员会讨论后认为应取消评定资格者。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综合评定方式
	课程成绩
	科研创作成果
	平时表现

	35%
	35%
	30%


（一）课程成绩计算办法（每门100分）
1.课程成绩得分=（公共必修课成绩+专业基础/专业理论课成绩+专业课/实践课成绩）/门数（每门课程按满分100分计，不包括选修课程；参评课程成绩以课表安排为准，每位研究生每次参评的课程不能重复）。


	实习单位

	实习及学生管理系统实习报告登入情况
	分值

	是否为实践基地


	国家级院团；国家级电视台
	在作品/项目中承担主要工作
	100
	若为校级实习基地，在原有分数基础上加20分；若为院级实习基地，则在原有分数基础上加10分。

	
	一般实习
	70

	

	省、市级院团；省、市级剧社；省市级电视台

	在作品中承担主要工作
	80

	

	
	一般实习
	50

	

	其他公司类实习
	一般实习
	30
	


2. [bookmark: _GoBack]专业硕士的中期实习纳入课程体系，按照满分100计算，实习考核得分办法如下：
3. 说明：关于实习情况的认定须提交实习单位提供的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所提交的实习加分材料完成时间须为研究生第二学年，其他时间不予认定。








（2） 科研创作成果得分办法（满分300分）
	科研创作成果（上一学年成果）
	论文满分
100
	期刊类别
	独著/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核心期刊（南大版）
	每篇50分
	每篇30分
	每篇10分

	
	
	非核心期刊
	每篇30分
	每篇10分
	—

	
	课题
满分50
	课题类别
	负责人
	2-3排名
	4-5位排名

	
	
	国家政府级立项
	每项30分
	每项20分
	每项10分

	
	
	省市政府级/国家协会级立项
	每项20分
	每项15分
	每项5分

	
	
	区局校级/省市协会级立项
	每项10分
	每项5分
	每项3分

	
	
	其他正规立项
	每项5分
	每项3分
	

	
	
	国家政府级结项
	每项50分
	每项40分
	每项30分

	
	
	省市政府级/国家协会级结项
	每项40分
	每项30分
	每项20分

	
	
	区局校级/省市协会级结项
	每项30分
	每项20分
	每项10分

	
	比赛获奖满分
100
	比赛获奖：教育部认定赛事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政府级
	一次50分
	一次40分
	一次30分

	
	
	省市政府级/国家协会级
	一次40分
	一次30分
	一次20分

	
	
	区、局/省市协会级
	一次30分
	一次20分
	一次10分

	
	
	学校举办比赛
	一次30分
	一次20分
	一次10分

	
	作品参加各类展演
满分50
	类型
	主创排名1
	主创排名2-3
	3名后主创排名

	
	
	全国性一类展演
	一项50分
	一项30分
	一项10分

	
	
	全国性二类展演
	一项40分
	一项20分
	一项5分

	
	
	全国性三类展演
	一项30分
	一项20分
	

	
	
	地区性一类展演
	一项30分
	一项20分
	一项5分

	
	
	地区性二类展演
	一项20分
	一项10分
	

	
	
	地区性三类展演
	一项10分
	一项5分
	


备注：
1.“获奖”成果的认定最终以评审小组认定为准；
2.论文成果须提交期刊首、末页及论文复印件，获奖须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课题成果须提交认定书及相关官方证明材料，并均需验原件；
3.科研创作成果最高限定为300分；
4.以课题作为科研成果的，同一课题在不同学年进行的立项和结题，不能重复加分。如某研究生作为某省级科研课题的负责人，第一年已使用该课题“立项”加分40分，则第二年该课题“结题”时只加分差（60-40）=20；如果第一年没有使用该课题加分，则该课题可以“作为负责人立项并结题”一并加60分；
5.同一获奖作品及科研成果获多个奖项按最高获奖等次进行加分。
（三）平时表现得分方法（满分100分）
依据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考核办法评分计算。实践学分计入综合测评分数折算为：
	
实践学分加分
	实践学分3分及以上
	10分

	
	实践学分4分及以上
	15分

	
	实践学分5分及以上
	20分




五、评定比例和奖额
以当年学校下发文件及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小组确定名额为准。
6、 评定程序
学制内高年级学业奖学金评定采用申报制，由研究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学校的评选条件提出申请；学生须同步在学工系统中完成线上申请（操作手册详见附件）。一年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不设等次。
（二）高年级学生必须提供能证明自己所获奖项的辅助材料。
（三）学生提交材料至所在院系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材料，根据年级专业比例进行名额确定，综合打分，评定等次。
（四）院系名单公示。
（五）上报学校学业奖学金领导小组审定。
（六）校级名单公示。
七、本办法由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
2025年10月27日



2024-2025学年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院系名额分配情况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5〕8号）、《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2020〕2号）、《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2025年修订）》等文件要求，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根据各院系具有参评资格的研究生人数并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名额分配方案：
1、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不设等次；
2、学制内高年级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各院系得奖名额分别按照各院系符合申报条件硕士研究生总人数*的10%、25%和35%，名额分配如下：
	等次
院
系
	表演系（含音乐剧中心）
	舞台美术系
	戏剧文学系
	导演系
	电影学院
	戏曲学院
	舞蹈学院
	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

	一等奖学金
	4 
	10 
	12 
	3 
	11 
	2 
	4 
	9 

	二等奖学金
	9 
	26 
	29
	7 
	28 
	4 
	11 
	23 

	三等奖学金
	13 
	36 
	41 
	10 
	40 
	6 
	15 
	32 



*总人数中不含定向就业、延期毕业学生，不含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学生，不含港澳台及留学生。


